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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ㄧ)一百零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1. 本公司一百零三年度個體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一百零四年三月二

十五日董事會通過，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姿妤會計師及劉

子猛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呈送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

並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2. 本公司民國一百零三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個體暨合

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四】。 

3. 敬請  承認。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576,532,871 權； 

贊成權數：563,296,022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9,523,013

權)，占出席總權數 97.70%； 

反對權數：43,568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43,568 權)，占

出席總權數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13,193,281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834,083 權)，占出席總權數 2.29%。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贊成權數過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二)一百零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1. 本公司一百零三年度盈餘分配，業經董事會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規定擬具如下表。 

2. 本公司一百零三年度累積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573,149,409元，擬發

放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0.2元，股票股利每股新台幣0.4元。 

3. 本公司於盈餘分配基準日前，如因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

股數，股東配息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會全權處理。 

4. 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定除息及除權基準

日、發放日期及其他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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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一)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 

1. 本公司為配合業務發展需要，擬由歷年來未分配盈餘提撥新台幣

281,185,72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28,118,572 股，每仟股無償配發 40

股。  

2. 上述增資發行之新股，俟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行訂定配

發新股基準日及相關事宜，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

股份比例分配，並通知所有股東。 

3. 原股東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自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由股東自行

辦理併湊，其併湊不足部份，按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前項

若有剩餘之畸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照票面金額承購。 

4. 本案經股東常會通過後，如因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

數，股東配息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

事會全權處理。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股份相同。 

5. 發行新股後，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7,310,828,600 元整。 

6. 敬請 公決。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576,532,871 權； 

贊成權數：563,294,949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9,521,940 權)，占出席總權數 97.70%； 

反對權數：42,528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42,528 權)，占

出席總權數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13,195,394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836,196 權)，占出席總權數 2.29%。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三分之二股東出席，贊成權數過出席

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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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及「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提請 公
決。〈董事會提〉 

說  明： 

1. 配合證交所於 104 年 1 月 28 日臺證治理字第 1040001716 號函令，
發布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及「○○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部分條文，本公司依規定配合修訂本
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及「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2.「股東會議事規則」及「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
表，請參閱【附件六】及【附件七】 

3. 敬請 公決。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576,532,871 權； 

贊成權數：563,293,877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9,520,868 權)，占出席總權數 97.70%； 

反對權數：43,600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43,600 權)，占
出席總權數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13,195,394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836,196 權)，占出席總權數 2.29%。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贊成權數過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三)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 

1. 依據證交所 104 年 2 月 10 日臺證上一字第 1041800527 號函修訂本
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2.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3. 敬請 公決。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576,532,871 權； 

贊成權數：562,919,179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9,515,868 權)，占出席總權數 97.64%； 

反對權數：48,600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48,600 權)，占
出席總權數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13,565,092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836,196 權)，占出席總權數 2.35%。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贊成權數過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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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選舉事項 

(一)本公司第八屆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案。〈董事會提〉 

說  明： 

1. 本公司第七屆董事之任期自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起至民國 104 年 6

月 12 日屆滿。 

2. 擬依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改選董事十五席(含獨立董事三席)。第七屆
董事(含獨立董事)依公司法第 195 條規定，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
得延長其執行職務至自新任董事就任之日起解任。新任董事(含獨立
董事) 之任期自 104 年股東常會當選之日起算三年為止，任期自 104

年 6 月 23 日起至 107 年 6 月 22 日止。  

3. 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23 條規定，本公司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

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4. 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本公司 104 年 5 月 7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相關資
料請參閱【附件九】。 

5. 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當選名單如下： 

(1)董事十二席： 

股東戶號 戶名 法人之代表人 當選權數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高輝 767,968,656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羅智先 729,141,340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蘇崇銘 603,341,282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坤樹 580,505,692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琮斌 573,277,242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勇發 544,541,162 

1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簡伯武 529,707,084 

1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張明熙 529,174,955 

860 高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高秀玲 527,058,066 

861 統一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施秋茹 518,200,546 

5 臺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殷建禮 516,742,963 

2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錦榮 511,397,822 

(2)獨立董事三席： 

身分證編號或戶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123 田蔚城 455,056,712 

R101○○○○27 蘇益仁 449,664,163 

B121○○○○53 何威德 449,381,999 

         無效權數：223,698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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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討論事項 

(一)許可解除本公司第八屆選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 

1.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本公司董事如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本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股東

會之許可，否則股東會得決議將董事競業行為之所得視為本公司之

所得。 

2. 本公司改選後第八屆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為自己或他

人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及其擔任之職務，在無損及本公司

利益之前提下，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提請股東常會決議解

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詳細資料如選任後股東常會現場揭示之資料。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576,533,033 權； 

贊成權數：539,485,545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6,082,234 權)，占出席總權數 93.57%； 

反對權數：22,414,680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2,414,680

權)，占出席總權數 3.89%； 

棄權/未投票權數：14,632,808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3,903,750 權)，占出席總權數 2.54%。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三分之二股東出席，贊成權數過出席

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許可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法人董

事之代表人目前所兼任與競業禁止有關之職務明細內容詳如

下表。 

姓名 目前擔任本公司及兼任競業公司名稱及職務 

統一企業(股)公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鄭高輝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羅智先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蘇崇銘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AndroSciences 

Corp.董事長、Tanvex Biologics. Inc.董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蔡坤樹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吳琮斌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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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目前擔任本公司及兼任競業公司名稱及職務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陳勇發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管理會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健亞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信東生技(股)公司董事、聯亞

生技開發(股)公司董事、太景醫藥研發控股(股)公司董事、

藥華醫藥(股)公司董事、智擎生技製藥(股)公司董事、台安

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永昕生物醫藥(股)公司董事、中裕

新藥(股)公司董事、台康生技(股)公司董事、國光生物科技

(股)公司監察人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管理會代表人：簡伯武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智擎生技製藥(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管理會代表人：張明熙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高權投資(股)公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高權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高秀玲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藥品(股)公司董事長、統一(上海)保健品商貿有限公司

董事 

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董事長、董事暨監察人、

AndroSciences Corp.董事、 

Origene Technologies Inc.董事 

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施秋茹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董事、Origene Technologies Inc.

董事、有聯生技(股)公司董事 

臺南紡織(股)公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臺南紡織(股)公司 

代表人：殷建禮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台灣糖業(股)公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台灣糖業(股)公司、聯亞生技開發(股)公司董事、太景醫藥

研發控股(股)公司董事 

台灣糖業(股)公司 

代表人：楊錦榮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台灣糖業(股)公司總經理 

田蔚城 

台灣神隆(股)公司獨立董事 

富享生物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再生緣生物科技

(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汎球生物藥劑研發(股)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人、智擎生技製藥(股)公司董事 

蘇益仁 
台灣神隆(股)公司獨立董事 

紅蝦港生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 

何威德 台灣神隆(股)公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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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 

股東發言摘要： 

 

1.股東戶號#45647 永貿投資提問： 

  (1)請問公司營運衰退、獲利衝擊的原因? 未來營收、業務展望為何? 

  (2)公司去年營收衰退約 20%，今年比去年可能又有衰退的現象，公司有很好的 RD 能

力及這麼多的 DMF，在業務拓展上如何加強? 請教總經理，如何讓公司業績大發? 

  陳總經理回答： 

  謝謝這位股東，公司業績從去年開始下滑，今年也蠻辛苦的，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最直接的原因是兩個代工產品的需求下降；一個有些衰退，另一個幾乎沒有業

績。當時 2012、2013 年時預期產品要上市，所以客戶訂單下訂量很多，所以前面業績

衝得很高，但 FDA 批准後，此藥品的銷售量並不好，直接衝擊業績。第二個原因，公

司正處於轉型期；在轉型期時產品會有青黃不接的現象，舉一個最實際的例子，公司

開發的產品原來是原料藥，只要開發完成後就可以開始賣，但現在我們自己做製劑，

原料藥開發出來後並沒有直接賣原料藥，還要做成製劑、送去註冊，還要等專利過期

後才能賣，投資期就變長了。在這種情形下，各位可以看到的狀況是我們確實有點青

黃不接，後面好像沒有產品頂上來的感覺。其實我們主要業務的那些老產品還是很有

競爭力，神隆在兩類型的抗癌藥物；紫杉醇跟喜樹鹼這兩個系列，我們的產品仍然是

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產品，還是很有競爭力。另外對於獲利的衝擊，過去有一段時間因

紫杉醇原物料價格波動，也造成公司比較大的壓力。 

第三個原因，公司過去有較大的投資，包括投資常熟廠及針劑廠；這些投資還未能這

麼快的產生利益，相對之下會帶來一些業務上的壓力。各位可以看到神隆從去年到今

年獲得很多國內國外獎項的肯定，很多客戶及這行業都給神隆高度的評價，神隆的競

爭力還是很強的。製藥這產業跟其他的行業是不太一樣的，它的週期太長，沒辦法一

個產品就可接著又拉業績上來。而所謂轉折期預期大約是三年，去年開始掉，今年撐

住，明年開始有機會逐漸改善。我想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週期。謝謝！ 

 

2.股東戶號#37592 陳昌鉉提問： 

  有關南科針劑廠工程事宜，工程進度已成停頓狀況，影響整體營運進度，經營團隊應

做出有效處置，避免股東權益受損。 

  陳總經理回答： 

  有股東問到目前針劑廠進度如何? 我們今天的業務報告有提到針劑廠，針劑廠建廠整

個時程跟目標沒有變，在今年第三季應該可以完成設備驗證，第四季應該可以開始做

水針充填的試生產。一般來說，開始試生產以後才能做穩定性試驗，做完穩定性試驗

後才可以 File ANDA(藥證申請)。從這樣的時程預估在 2017 年可以送出第一個我們自

己產品的 ANDA，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可以替其他公司做臨床藥物的代工，我們預

計 2018 年可以得到 FDA 的查廠及產品的批准，整個時程並沒有改變。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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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三條 (防止利益衝突)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應以客觀及有

效率之方式處理公務，且不得基於其

在公司擔任之職務而使其自身、配

偶、父母、子女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

獲致不當利益，以避免有因個人利益

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而產

生利害衝突之情形發生。 

前項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與本公司

為資金貸與或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

易、進(銷)貨往來之情事時，相關之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主動向公司

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第三條 (防止利益衝突)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應以客觀及有

效率之方式處理公務，且不得基於其

在公司擔任之職務而使其自身、配

偶、父母、子女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獲致不當利益，以避免有因個人利益

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而產

生利害衝突之情形發生。 

前項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與本公司

為資金貸與或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

易、進(銷)貨往來之情事時，相關之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主動向公司

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參酌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六條

之三第三項及

證交所「有價

證券上市審查

準 則 補 充 規

定」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

有關董事間、

監察人間或監

察人與董事間

之獨立性認定

標準，爰修正

親等規定。 

第九條 (鼓勵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

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念，並鼓

勵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規

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向董事

會、監察人、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

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並協助提供足

夠資訊使公司得以適當處理後續事

宜；公司應盡全力保護呈報者的安

全，使其免於遭受報復。 

第九條 (鼓勵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

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念，並鼓

勵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規

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向董事

會、監察人、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

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並協助提供足

夠資訊使公司得以適當處理後續事

宜；為了鼓勵員工呈報違法情事，公

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讓員工知

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呈報者的安

全，使其免於遭受報復。 

配合「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第二

十 三 條 規 定

「上市上櫃公

司應訂定具體

檢舉制度」，修

正相關文字。 

第十條 (懲處及救濟)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有違反道德行

為準則之情事時，公司應依相關法令

與規定處理，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揭露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

日期、違反事由、違反準則及處理情

形等資訊。  

因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而受懲處時，違

反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訴。 

第十條 (懲處及救濟)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有違反道德行

為準則之情事時，公司應依相關法令

與規定處理，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揭露違反人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

由、違反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公

司並應制定相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

本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配合個人資料

保 護 法 之 施

行，修正相關

文字，並為強

化公司所訂道

德行為準則之

完整性及保障

違反道德行為

準則人員之權

益，爰要求公

司應制定相關

申訴制度，提

供違反道德行

為準則者救濟

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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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一條 (豁免適用之程序)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如有豁免遵循

本準則規定之必要時，必須經由董事

會決議通過，且即時於公開觀測站揭

露允許豁免人員之職稱、姓名、董事

會通過豁免之日期、豁免適用之期

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

則等資訊，俾利股東評估董事會所為

之決議是否適當，以抑制任意或可疑

的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發生，並確保

任何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有適當的

控制機制，以保護公司。 

第十一條 (豁免適用之程序)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如有豁免遵循

本準則規定之必要時，必須經由董事

會決議通過，且即時於公開觀測站揭

露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獨立董事

之反對或保留意見、豁免適用之期

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

則等資訊，俾利股東評估董事會所為

之決議是否適當，以抑制任意或可疑

的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發生，並確保

任何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有適當的

控制機制，以保護公司。 

配合個人資料

保 護 法 之 施

行、參酌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三，及考

量至 2017 年

止，全體上市

櫃公司應完成

獨立董事之設

置，爰修正本

條文字。 

第十二條 (揭露方式) 

本準則經核准訂定後應揭露於年報、

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修正

時亦同。 

 

第十二條 (揭露方式) 

本準則經核准訂定後應揭露於公司網

站、年報、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

測站，修正時亦同。 

 

參 酌 NYSE 

Listed Company 

Manual 303A. 

10 要求公司於

公司網站揭露

道 德 行 為 準

則，及證交所

「對有價證券

上市公司及境

外指數股票型

基金上市之境

外基金機構資

訊申報作業辦

法」第三條之三

規定「上市公司

應設置公司網

站」，爰修正本

條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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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五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製議事手冊，

並於二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

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股東常會之

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

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

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公告方式為之；股東臨時會之召集，

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

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

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

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

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

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

之六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以下略) 

第五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

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

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

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

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

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

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

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以下略) 

 

1.配合主管機

關「○○股份

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

參考範例第三

條 第 二 項 及

「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

則」第六條第

一項，修正 3

本條第二、三

項文字，並調

整項次。 

2.配合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

則第五十六條

之一及第六十

條 之 二 之 規

定，爰修正本

條 第 四 項 文

字，並配合法

令調整段落與

項次。 

第八條：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

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

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

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

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

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

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以備核對。 

第八條：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

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

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

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

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

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

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

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

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

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

配合主管機關

「○○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會

議事規則」參

考範例第六條

第二項及「上

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

第 六 條 第 一

項，爰修正本

條第二、三項

內容。 



 

- 30 -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以下略) 

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

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以下略) 

 

第九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

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

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

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

之董事擔任之為宜。主席如為法人董

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

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以下略) 

第九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

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

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

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

之董事擔任之為宜。主席如為法人董

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

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

事、至少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

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

錄。 

(以下略) 

參考英國公司

治 理 守 則

E.2.3.董事長應

妥善安排審計

委員會、薪酬

委員會及提名

委員會參與股

東會以回應股

東 問 題 之 規

範，並參採公

司治理評鑑指

標第 6項及第 7

項，以及「上

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

第 六 條 第 二

項，爰修正本

條 第 三 項 內

容。 

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

決權。但受限制或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其股份無表決權：  

一、公司依法持有自己之股份。  

二、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

司，所持有控制公司之股份。  

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

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

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

數之他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及

其從屬公司之股份。 

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

決權。但受限制或有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九條第二項所列情事者，其股份無

表決權。 

原內容即為公

司法第 179 條

第二項所列內

容，故根據主

管機關「○○

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參考範例

第十三條第一

項 內 容 修 訂

之。 

第十六條：本公司開股東會時，得採

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視為棄權。  

 

 

(以下略) 

第十六條：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

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

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

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  

(以下略) 

因應電子投票

制度之強制採

行，爰依據主

管機關「○○

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參考範例

第十三條第二

項 內 容 修 訂

之。 



 

- 31 -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七條：股東會議案之表決，除公

司法、其他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

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

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

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 

 

 

 

議案如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

異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

決同。  

股東對議案有異議者，得依前項規定

採取投票方式表決。除議程所列議案

外，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

修正案或替代案。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

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

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

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

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

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七條：股東會議案之表決，除公

司法、其他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

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

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

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

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 

(本項刪除) 

 

 

(本項刪除)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

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

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

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

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

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配合電子投票

與逐案票決制

度之採行，爰

依據主管機關

「○○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會

議事規則」參

考範例第十三

條第五至八項

內容修訂之。 

第十九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

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

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議事錄之製作與分發，得以電子

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

之。  

議事錄應確實記載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本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

見，股東對於議案無異議者，應記載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通

過」；惟股東對議案有異議時，應載明

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

例。 

第十九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

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

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議事錄之製作與分發，得以電子

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記載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本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保存。  

(本項刪除) 

配合電子投票

與逐案票決制

度之採行，爰依

據主管機關「○

○股份有限公

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

第十五條內容

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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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一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

事、監察人，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一

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一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

事、監察人，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一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配合法規實際

名稱酌予調整

文字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

依本程序辦理。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

依本辦法辦理。 

配合法規實際

名稱酌予調整

文字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

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應普

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

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

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

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

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

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

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

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

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

科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

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

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

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1.配合「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第二

十條第三項有

關董事會多元

化之規定，爰

修正本條第一

項內容，並依

序調整項次。 

2.另配合「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第

三十七條，增

訂 本 條 第 三

項。 

第四條 本公司監察人應具備下列

之條件： 

一、誠信踏實。 

二、公正判斷。 

三、專業知識。 

四、豐富之經驗。 

五、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監察人除需具備前項之要件

外，全體監察人中應至少一人須為會

第四條 本公司監察人應具備下列

列之條件： 

一、誠信踏實。 

二、公正判斷。 

三、專業知識。 

四、豐富之經驗。 

五、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監察人除需具備前項之要件

外，全體監察人中應至少一人須為會

為條文內容明

確，並遵循公

司法第二百一

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爰依據

「○○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及

監察人選任程

序」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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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計或財務專業人士。 計或財務專業人士。 

監察人之設置應參考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有

關獨立性之規定，選任適當之監察

人，以強化公司風險管理及財務、營

運之控制。 

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

一席以上，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之親屬關係。 

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

其他職員，且監察人中至少須有一人

在國內有住所，以即時發揮監察功

能。 

第四條修正本

條 第 三 至 五

項。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

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股東應

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

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

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

為之，為審查董事、監察人候選人之

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

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

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

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

俾選出適任之董事、監察人。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

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

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

易所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者，應於

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

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

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監察人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公司章

程規定者，宜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之。但監察人全體均解任時，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配合「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第二

十二、四十二

條有關採候選

人提名制選舉

董事及監察人

之規定，及依

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及監察人選任

程序」參考範

例第六條，爰

配合修正本條

內容。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

有與應選出董事、監察人人數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

舉數人。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依本公司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

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

人。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依本公司

有關公司採公

司法第一百九

十八條累積投

票制選舉董事

及監察人，應

備置「單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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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章程及本辦法相關規定，一併進行選

舉，並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章程及本辦法相關規定，一併進行選

舉，並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選票或「複記

名 」 選 票 乙

節，經濟部商

業司 102.6.17

日 經 商 字 第
10202067100

號函釋：「有關

公司股東會選

舉董事及監察

人之選舉票製

作，公司法尚

無明文規定，

是以，選舉票

之製作允屬私

法 人 自 治 事

項，由公司自

行決定。」，爰

修 正 本 條 內

容。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

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及監察人

當選名單。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

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

及監察人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

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參酌「○○股份

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

考範例第十四

條，修正本條文

字，並增訂第二

項有關選舉票

之保存，以資周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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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五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本公司每筆資金貸放期間最長不

得超過一年，如遇情形特殊者，

經董事會之同意，得依實際狀況

需要延長其融通期限。本公司直

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間，每筆資金貸放

期間最長不得超過兩年，如遇情

形特殊者，經貸與公司董事會之

同意，得依實際狀況需要延長其

融通期限。 

(二)貸與資金採按日計息方式，以每

日放款餘額乘以年利率再除以

365 即為日息金額。其年利率以

不得低於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平均銀行短期借款利率為原則。 

(三)放款利息之計收除有特別規定者

外，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 

第五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本公司每筆資金貸放期間最長不

得超過一年；惟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間，每筆資金貸放期間最

長不得超過兩年。 

(二)貸與資金採按日計息方式，以每

日放款餘額乘以年利率再除以

365 即為日息金額。其年利率以

不得低於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平均銀行短期借款利率為原則。 

(三)放款利息之計收除有特別規定者

外，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 

依 據 證 交 所

103 年第四季

對本公司實施

內部控制制度

查 核 後 ， 於

104.2.10 臺證

上 一 字 第

1041800527 號

函通知，要求

短期融通資金

期限均不得經

董事會同意任

意予以展延，

爰修訂本處理

程序第五條第

一項部分內容

以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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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6月23日股東常會 

股東提名一般董事候選人名單 

茲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提出一般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戶號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註)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鄭高輝 

 

台南高商 臺 南 紡 織

(股)公司副

董事長、總

經理 

 

1.董 事 長： 

臺南紡織(股)公司、南紡建
設(股)公司、南紡流通(股)

公司、太子建設開發(股)公
司、明大企業(股)公司、南
臺科技大學、東豐企業(股)

公司、誠實投資控股(股)公
司、時代國際(股)公司、太
子物業管理顧問(股)公司、
太子實業(股)公司、台灣神
隆(股)公司 

2.董 事： 

南紡開發(股)公司、九福投
資(股)公司、統一企業(股)

公司、統一國際開發(股)公
司、統一開發(股)公司、統
正開發(股)公司、統一資產
管理(股)公司、統一綜合證

券(股)公司、全球創業投資
(股)公司、耕頂興業(股)公
司、太子龍(責任)公司、台
南紡織(越南)有限公司 

266,671,029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羅智先 

 

美國加州

大學洛杉

磯分校企

研所碩士 

 

統 一 企 業

(股)公司執

行副總 

 

1.董 事 長： 

統一企業(股)公司、統一超
商(股)公司、統一實業(股)

公司、大統益(股)公司、統
一國際開發(股)公司、統一
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統
一企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2.副董事長： 

太子建設開發(股)公司、時
代國際飯店(股)公司 

3.董 事： 

德記洋行(股)公司、台灣神
隆(股)公司 

4.監 察 人： 

高權投資(股)公司 

5.總 經 理： 

統一企業(股)公司 

266,6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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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註)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蘇崇銘 

 

美國愛荷

華大學企

研所碩士 

 

統 一 企 業

(股)公司財

務長 /副總

經理 

 

1.董 事 長： 

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統

一開發(股)公司 

2.董 事： 

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統

一超商(股)公司、統一企業

中國控股有限公司、Tanvex 

Biologics, Inc.、台灣神隆

(股)公司 

3.監 察 人： 

萬通票券金融(股)公司 

4.總 經 理： 

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統

一生命科技(股)公司 

266,671,029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蔡坤樹 

美國明尼

蘇達大學

食品科技

碩士 

 

1.統健實業

(股 )公司

董事 

2.台灣乳酸

菌學會理

事 

3.台灣茶協

會監事 

4.標準檢驗

局食品國

家 標 準

(CNS) 技

術委員會

委員 

5.經濟部學

界科專審

議委員 

1.統一企業(股)公司中央研究

所所長 

2.統凰(股)公司董事 

3.拓高(股)公司董事 

4.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理

事 

 

266,671,029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吳琮斌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統 一 企 業

(股)公司財

務 企 劃 部

經理 (會計

主管) 

 

1.董 事： 

統一超商(股)公司、統一企

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太

子建設開發(股)公司、時代

國際飯店(股)公司 

2.監 察 人： 

德記洋行(股)公司、統一國

際開發(股)公司 

266,6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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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註)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陳勇發 

1.美國韋恩

州立大學

化學博士 

2.國立台灣

大學化學

研究所碩

士畢 

3.東海大學

化學系畢 

1.台灣神隆

(股 )公司

研究發展

中心資深

副總經理

暨研發長 

2.東海大學

化學系兼

任副教授 

3.中油煉製

研究所專

案經理  

1.台灣神隆(股)公司總經理兼

研發長 

2.SPT International, Ltd. 董事 

3.ScinoPharm Singapore Pte 

Ltd.董事 

4.神隆(昆山)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暨總經理 

5.神隆醫藥(常熟)有限公司董

事 

6.上海神隆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 

266,671,029 

860 高權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高秀玲 

Marymount  

College 、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高 權 投 資

(股)公司董

事 長 及 總

經理 

 

1.董 事 長： 

高權投資(股)公司、統一佳

佳(股)公司、統一百華(股)

公司、統一藥品(股)公司、

統正開發(股)公司、統一生

活事業(股)公司 

2.董 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統一超

商(股)公司、統一實業(股)

公司、統一國際開發(股)公

司、太子建設開發 (股 )公

司、統一綜合證券 (股 )公

司、時代國際飯店 (股 )公

司、台灣神隆(股)公司 

3.總 經 理： 

高權投資(股)公司 

13,186,248 

 

861 統一國際開發(股)

公司 

代表人：施秋茹 

 

 

夏威夷大

學經濟所

碩士 

 

1.統一國際

開發 (股 )

公司副總

經理 

2.統成生物

系統 (股 )

公司企業

發展部協

理 

3.統一生命

科技 (股 )

公司投資

部協理 

 

1.董 事： 

康那香企業(股)公司、統一

生命科技(股)公司、萬通票

券金融(股)公司、台灣神隆

(股)公司 

 

25,49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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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註) 

5 臺南紡織(股)公司 

代表人：殷建禮 

 

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統 一 企 業

(股)公司副

總經理 

 

1.董 事 長： 

統義玻璃工業(股)公司、統

仁藥品(股)公司 

2.董 事： 

萬通票券金融(股)公司、統

一國際開發(股)公司、台灣

神隆(股)公司 

3.監 察 人： 

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 

20,985,578 

 

1 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簡伯武 

 

美國德州

大學藥理

學博士 

 

1.國立成功

大學藥理

研究所所

長 

2.國立成功

大學醫學

院副院長 

3.國立成功

大學講座

教授 

4.教育部國

家講座教

授 

1.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藥理

學研究所教授 

2.智擎生技製藥(股)公司董事

-國發基金法人代表 

3.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97,379,785 

 

1 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張明熙 

 

美國德州

大學西南

醫學院免

疫學博士 

 

1.國立成功

大學醫學

院生物化

學暨分子

生物學研

究所所長 

2.國立成功

大學醫學

院藥學生

物科技研

究所所長 

3.國立成功

大學醫學

院暨分子

生物學研

究所特聘

教授 

4.Biosource 

Internatio

nal, Inc., 

1.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生物

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講座教授 

2.國立成功大學抗體新藥研

究中心主任 

3.台灣抗體學會理事 

 

97,3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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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註) 

U.S.A 研

發部主任 

5.Amgen, 

Inc., 

U.S.A 

Scientist 

2 台灣糖業(股)公司 

代表人：楊錦榮 

 

長榮大學

高階經營

管理研究

所碩士 

 

台 灣 糖 業

(股)公司組

長 、 副 廠

長、總經理

特 助 、 廠

長、副執行

長 、 執 行

長、副總經

理  

1.台灣糖業(股)公司總經理 

2.私立南光中學董事 

3.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28,965,248 

 

 
(註)：為股東會停止過戶開始日104/4/25之持有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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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6月23日股東常會 

股東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茲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身分證編

號或戶號 

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
數額 (單
位:股)(註) 

123 田蔚城 1.美國肯塔

基大學理

學碩士，

哲學博士  

(微生物

系 / 微生

物 遺 傳

學系)  

2.國立台灣
大學農學
士 / 植物
病理學 

 

一、學術單位 

1.國立陽明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研
究所教授 

2.國立陽明大學醫事技術學院兼任教
授  

二、研發單位 

1.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執行長 

2.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董事會選
任董事 

三、政府單位 

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生物處客座
專家 

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生物處處長 

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際合作處
處長 

4.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執行
秘書 

5.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兼任研究員 

6.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指導

委員 

四、產業界 

1.美國S.B.Penick化學製藥公司研究

部高級研究員 

2.美國Wyeth Labs製藥公司(惠氏藥
廠)研究發展部高級研究員兼菌種
開發部主任 

3.美國Pfizer化學製藥公司(輝瑞藥廠)

中央研究部高級研究員兼抗生素醱
酵組主任 

4.保生製藥(股)公司發起人與常務董
事 

5.普生製藥(股)公司董事長 

6.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秘書長 

7.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8.健亞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 

9.中國石油公司董事 

10.明生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11.台北市生物產業協會名譽理事長 

12.明生生物科技(股)公司總顧問 

13.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理事 

1.國立陽明醫學

大學生命科學

系兼任教授 

2.中華民國生物

產業發展協會

名譽理事 

3.財團法人醫藥

工業技術發展

中心顧問 

4.富享生物科技

(股)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人 

5.再生緣生物科

技(股 )公司法

人董事代表人   

6.汎球生物藥劑

研發(股 )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

人 

7.智擎生技製藥

(股)公司董事  

8.台北市生物產

業協會理事長 

9.台灣神隆(股)

公司獨立董事 

 

9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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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編

號或戶號 

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
數額 (單
位:股)(註) 

五、國際合作 

1.亞太科學技術協會常務理事及生物
技術委員會召集人 

2.國際生物技術科學委員會 (ICSU 

-COBIOTECH /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Biotechology) 中華民國分會主席/

中華民國分會常務委員 

3.太平洋生物技術協會(Pacific Rim 

Biotechology Conference)發起人，
第三屆年會主席 

4.中央研究院中美科學學術合作委員
會執行秘書 

R101○

○○○27 

蘇益仁 1.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

院病理研

究所博士  

2.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
系畢 

 

1.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特聘研究

員兼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所長 

2.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局長 

3.台大醫學院病理學科教授兼主任 

4.英國伯明罕大學癌症研究部研究員 

5.美國哈佛大學Beth Israel Hospital客

座助教授 

6.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血液病理研

究員 

7.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副院

長 

8.國立成功大醫學院病理學科專任教

授 

1.國家衛生研究

院感染症與疫

苗研究所特聘

研究員 

2.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醫學系

病理學科講座

教授 

3.南臺科技大學

合聘講座教授 

4.台灣神隆(股)

公司獨立董事 

0 

B121○

○○○53 

何威德 1.國立成功

大學會計

研究所博

士  

2.國立成功

大學會計

研究所碩

士畢  

3.國立成功

大學會計

學系畢 

1.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專任講師 

2.致遠會計師事務所(現為安永會計

師事務所)審計副組長 

1.南臺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專

任助理教授 

2.台灣神隆(股)

公司獨立董事 

0 

(註)：為104年股東會停止過戶開始日104/4/25之持有股數。 


